
第 462號公告 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 (第 338章 )

以小額錢債審裁處暫委審裁官的身分恢復聆訊

現公布按照《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》第 4A(3)條，吳焯軍先生已於 2019年 1月 7日以小額錢債
審裁處暫委審裁官的身分恢復聆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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